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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见度不良是指由于雾、霾、下雪、暴风雨、沙尘暴

或任何其他类似原因而使能见度受到限制的情况。

1能见度不良情况下航行事故原因分析

1．1未采用安全航速

船长和驾驶人员对航速把握不好，对碰撞危险估

计不足，没有及时减速，导致判断不及时和在紧迫危险

时不能将船停住，以致造成高速情况下的碰撞。如

2003年5月5日A轮与B轮雾中碰撞事故：A轮船长

从雷达观察到与B轮相距3．8n mile，DCPA为右舷

1．3n mile并相互接近速度很快，方位不变；紧迫局面

业已形成的情况下，依然认识不到其危险眭，两船均未

减速；当A轮在雷达上观测到B轮的DCPA为零时才

采取紧急停车，但为时已晚。

1．2未对碰撞危险做出充分的估计和判断，未能及

早、及时、大幅度地采取避让行动

在能见度不良的水域中航行，在正常的航速下，对

正横以前的来船，通常要求在10～12n mile之间发现

来船；8～10 n mile之间，判清其动态，并确定是否存

在碰撞危险和应采取的避让措施。若能在6n mile之前

采取避让行动，可视为及早的行动；在4～6n mile之间

采取避让行动，可以认为是及时的行动；当两船接近或

小于4n mile之后，通常认为“紧迫局面”开始逐步形

成。上例中，A轮与B轮在相距4～6n mile仍未采取

避让行动，问题就在于对当时存在的碰撞危险未及时

做出充分的估计和判断，错过了最佳避让时机；当两船

接近到3．8n mile时，紧迫局面业已形成，A轮才试图

用VHFl6频道与B轮取得联系，在联系不通的情况

下，A轮又采取了在避让上最忌讳的多次小角度向左

转改变航向的错误做法，使B轮无法察觉其采取的避

让意图及动态，导致B轮在两船间距1n mile时，突然

采取错误的右转措施，造成两船因避让不协调发生碰

撞。

2001年5月22日E轮与F轮发生的碰撞也是个

典型例子。E轮与F轮构成接近对遇的局面，当两船距

离约2．6n mile时，F轮对处于其左舷正横前接近对遇

的来船(E轮)，采取了向左转向的避让行动，航向233。

转到。200。。应该讲，当两船接近到2，6．五mile时，应视

为紧迫局面业已形成，并正在向紧迫危险局面发展，这

时候采取的避让行动应是：判清来船动态，采取大幅度

的减速避让行动，必要时把船停住，直至驶过让清为

止。但由于F轮发现来船太迟，又未能在紧迫局面形成

之时，果断地采取大幅度的向右转向的避让行动，以致

造成紧迫局面。在紧迫局面形成后，F轮理应立即采取

大幅度的减速行动，但却采取了危险度极高的向左转

向的避让行动，而这一连串的作为，明显违背了《规

则》第8条2款“为避免碰撞而作的航向和(或)航速的

任何变动，如当时环境许可，应大得足以使他船用视觉

或雷达观察时容易察觉到，应避免对航向和(或)航速

做一连串的小变动”的规定。在本案中，E轮同样犯有

重大过失。当时，E轮对处于其左舷正横前7。左右，距

离约2n mile的来船(F轮)，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在两

船相距1n mile时才命令右舵10。。当察看方位变化不

大，对方采取不协调行动，碰撞在即时，才采取右满舵，
但为时已晚。

上述两起事故如出一辙，都是一艘船舶对正横前

的船舶向左转向，另一艘船舶在近距离对正横的船舶

向右转向，转向的幅度都不大，态势不明显，行动不果

断，造成避让不协调，发生碰撞事故。如果严格执行《规

则》，采取及早或及时的大幅度的避让行动，两起事故

就完全可以避免。

1．3对能见度不良缺乏应有的戒备，对周围的环境和

突发情况估计不足

(1)对周围水文气象估计不足，对突然的视线不良

或它船采取不协调的行动没有思想准备和应急措施。

如2004年1月7日G轮在湛江触碰灯浮，主要是船长

对能见度突然变坏没有思想准备，对潮流影响估计不

足，事先没有制定有效的应急措施，关键时刻措施不当

造成擦碰事故。

(2)当事船面对多船会遇的危险局面，在决定采取

避让措施之时，往往表现出犹豫不决，存有幻想或侥幸

心理，认为他船会采取协调行动，以致未及时采取避让

行动，错失避让最佳时机而造成险情和事故。A轮和F

轮都是由于顾虑右舷前方的渔船，以致不敢及早大胆

右让，相反却采取了极为错误的向左让行动。而B轮也

是顾虑右前方的渔船未能及早右让j这都是由于对周

围的环境和其它船舶动态不能充分掌握，而导致被动

局面，酿成事故。

(3)特殊情况下对他船可能采取“背离”规则的突

然行动估计不足。E轮对F轮竟敢在正横前的近距离

之内采取向左转向的行动估计不足；A轮对B轮在正

横前的近距离之内竟然采取向右转向的行动同样估计

不足，以致在关键时刻惊慌失措，盲目行动，最终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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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横前右舷对右舷的近距离接近，是最危险的

会遇局面，其不确定因素最大，最容易产生不协调的行

动。据统计，该局面中一船左转，另一船右转，导致碰撞

不可避免的情况占有很高的比例。

·统计表明，在雾航中，避让左舷来船采取保向保

速的比例比较高，同时避让左舷来船的时机往往比避

让右舷来船晚。这是由于没有正确认识到《规则》关于

在能见度不良的情况下，双方都有避让的责任和义务

的规定。

·受周围环境和其它船的影响，可能不能及时、大

幅度地采取避让行动，贻误了避让时机，在此情况下对

来船近距离采取突然行动，要有戒备意识和应急预案。

·未考虑他船避让行动的困难，或近距离避让会

造成他船措手不及而采取不协调行动。

·连续的小角度避让，没有得到避让效果，反而会

失去避让的最佳时机。当采取减速措施时，行动迟缓、

幅度又小，不会有效果。

(2)坚持早、大、宽、清的避让原则，在环境条件不

允许的情况下，一定要做到：

·不论当时船舶的态势如何，要尽可能的做到及

早发现来船，为观察和分析局面、采取避让行动留有充

i分的时间和余地，以便从容处理各种不确定因素引起

的突发情况。

·牢记双方都有采取避让行动的责任，不可盲目

等待观望，贻误避让良机。对来船在特殊情况下可能采

取“背离”或“违反”规则的行动，一定要有应急预案。

·为避免紧迫局面或紧迫危险，采取的避让行动

要留有回旋的余地，并认真核查避让行动的效果，避免

造成与另一船发生紧迫局面。

·遵照《规则》采取避让行动，这种行动如果包括

转向，则应尽可能避免：一是除被追越船外，对正横前

的船舶采取向左转向(距离小于6n mile的情况下不应

向左转向)；二是对正横后的船舶采取朝着它转向。

2．4当尚未掌握来船动态及其运动要素时，当进入渔

船群或通航密度大的区域时，当受到水域限制不允许本

船作大幅度转向避让时，采用减速避让，但要注意到：

(1)行动要果断、迅速，时间要早，幅度要大；

(2)避让左舷正横以前来船，若发现减速之后，回

波方位不变或具有顺时针方向变化之趋势，应立即意

识到来船正在右转或减速，两船行动不协调，此时不宜

继续减速，可逐步恢复航速；

(3)对正横以前来船，若判断来船在本船船尾驶

过，则不宜轻易减速；

(4)除非不得已，通常应保持能维持舵效的速度

行驶。必要时，停车、倒车将船停住观察对方，让妥后再

动车。

2．5掌握船舶操纵特性，注意运用良好船艺

船舶的冲程、旋回圈、变速时间、转向响应快慢等，

这些特性和规律的能否合理运用，将直接影响规避的

有效性。

3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原则，强化安全基础

管理，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

(1)正确认识安全和船期的关系，摆正安全与效益

的位置。抓船期必须是在保证船舶安全的前题下进

行。切记在能见度不良的条件下，任何的细小疏忽都可

能造成严重的后果。

(2)加强责任心，加强对规则和业务技能学习，培

养良好的心理素质。对《规则》要正确理解、严格执行；

加强责任心确实履行公司安全管理体系文件赋予自己

的安全管理职责，不断积累经验提高船舶操纵和应急

处理能力。

注重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时刻保持良好的心

态。人的心态失去平衡就很容易产生情绪上的波动，造

成不安全行为。如侥幸、麻痹、偷懒、莽撞、心急、烦躁、

自满、恐惧心理等，这些不正常的心理状态，会使驾驶

人员在关键时刻不能从容应对、化险为夷。

(3)对能见度不良要保持高度警惕，时刻作好雾航

安全各项准备工作。要及时收听气象预报，了解所经航

区的水文气象情况；对各种突发性的视线不良给船舶

造成航行困难，一定要有应急预案；当视线不良降临

时，要严格执行雾航制度及有关规定。

(4)为了航行安全，船长一定要履行好自己的权力。

船长是船舶安全管理的第一责任人，为确保船舶在能见

度不良情况下的航行安全，当因视线恶劣、渔船密集，、避

让困难、航道复杂，认为对航行安全无把握时，在条件许

可的情况下，可择地锚泊或滞航沏勿盲目航行。
能见度不良属于自然环境对船舶安全造成的影

响。在人、机、环境、管理四大要素中属于环境范畴，但

它不是孤立的，如果在人、机、管理上不到位，这个不利

的自然环境就会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因此，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原则，抓好人、

机、环境、管理，强化船员培训和教育，提高船岸员工的

安全意识、法制观念和技能，强化安全基础管理，以人、

机、管理三个合力创造良好的内部安全环境，来遏制不

利的自然环境影响，是避免在能见度不良情况下发生事

故的重要而长远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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